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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新海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117 

 

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

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近日查询

银行账户信息获悉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
公司

名称 
开户行 账号 

账户状

态 
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 

1 

新海

宜科

技集

团股

份有

限公

司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

州东环路支行 
49495****7385 冻结 基本户 3,079,934.08 

2 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

州园区支行 
32568****4000 冻结 一般户 192,701.76 

3 中信银行金鸡湖支行 73248****7202 冻结 一般户 248,934.12 

4 
浦发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

 
89010****8101 冻结 一般户 44,178.15 

5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

州分行 

 

20661****7222 冻结 一般户 20,183.80 

6 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

州分行 

 

30500****6025 冻结 一般户 47,176.92 

7 
华夏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

 
1245****2214 冻结 一般户 102,093.54 

8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
5129****0504 

 
冻结 一般户 425.48 

9 

建设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支行 

 

3220****0269 冻结 一般户 28,967.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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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建设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支行 
3220****6656 冻结 一般户 15,591.07 

1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****1764 冻结 一般户 33,937.21 

12 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
11020****6271 冻结 一般户 862,738.55 

 合计 - - - - 4,676,862.61 

 

二、银行账户冻结的原因  

截至当前，公司仅收到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（案号（2019）苏

0621 民初 5857 号）和民事起诉状。诉讼金额约 79 万元，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月修订）中“11.1.1 上市公司发生重大诉讼、仲裁

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

一千万元的，应当及时披露”所列明的情形。除此之前，公司尚未收到关于上述

银行账户被冻结事宜的其它法律文书，暂不能确认上述账户被冻结的具体原因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，并按照法律、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三、银行账户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是一家以IDC数据机房、通信硬件和LED芯片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为主业

的集团公司，已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内控管理制度和相对成熟的业务运营模式，目

前各业务模块主要由下属各子公司分别独立经营。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出具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【大信审字[2019]第31-00177号】，母公司

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11.22%。上述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资金总额

约为467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的0.32%，对公司的日

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正积极与各方协调沟通，争取尽快

解除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。在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，不排除后续公

司其他账户继续被冻结的情况发生。公司将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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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2 月 26 日 


